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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简称：﹡ST 春都      股票代码：000885      公告编号：2006—028 

 

 

 

 

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沟通协商情况 

暨调整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公告 

     

特别提示： 

经过充分沟通，根据公司非流通股东提议，公司对股权分置改革 

方案的部分内容进行了调整；公司股票将于2006 年8 月17日复牌。 

一、关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情况 

公司董事会于 2006年8月7日公告了股权分置改革方案，至2006

年8月15日公司及控股股东河南省建设投资总公司通过走访投资者、

热线电话、网上路演等多种形式与流通股股东进行了沟通。根据各方

沟通结果，公司董事会接受非流通股股东的委托，现对公司股权分置

改革方案部分内容作出如下调整： 

 （一）非流通股股东承诺部分 

在原方案基础上增加河南建投关于所持股份限售期的特别承诺： 

河南建投持有春都股份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

起，36个月内不通过证券交易所出售。 

 

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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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 

河南建投增加此项关于所持股份限售期的特别承诺后，公司有限

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也做出了相应调整： 

原方案为： 

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如下： 

股东名称 流通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（%） 可上市流通时间 条件 

77,400,000 48.375 G+36 个月后 注 1、注 2

16,000,000 10.000 G+24 个月后 注 1、注 2

河南建投（包括洛阳建投、郑州华美

科技有限公司） 

8,000,000 5.000 G+12 个月后 注 1 

中航公关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3,600,000 2.250 G+12 个月后  

G 为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。 

注1：河南建投通过拍卖取得的郑州华美科技有限公司所持有的1,400万股本公司股份，

过户手续正在办理中；已经同洛阳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拟受让其

所持有的 4,600 万股本公司股份。在相关手续完成后，河南建投将持有本公司 9,340 万股股

份，其他两家股东将不再持有本公司股份，相关的承诺责任和义务将全部由河南建投承担。 

注 2：公司控股股东河南建投承诺：在追加对价承诺期内不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

售 1,200 万股追加对价股份，上述追加对价的股份由登记公司实行临时保管，根据上述承诺

内容予以锁定。 

现调整为： 

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如下： 

股东名称 流通股数 占总股本比例（%） 可上市流通时间 条件 

河南建投（包括洛阳建投、郑州华美

科技有限公司） 
93,400,000 58.375 G+36 个月后 注 1、注 2

中航公关广告有限责任公司 3,600,000 2.250 G+12 个月后 

G 为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。 

注1：河南建投通过拍卖取得的郑州华美科技有限公司所持有的1,400万股本公司股份，

过户手续正在办理中；已经同洛阳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署了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，拟受让其

所持有的 4,600 万股本公司股份。在相关手续完成后，河南建投将持有本公司 9,340 万股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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份，其他两家股东将不再持有本公司股份，相关的承诺责任和义务将全部由河南建投承担。 

注 2：公司控股股东河南建投承诺：在追加对价承诺期内不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

售 1,200 万股追加对价股份，上述追加对价的股份由登记公司实行临时保管，根据上述承诺

内容予以锁定。 

二、独立董事关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调整的独立意见  

      公司独立董事邱淼贵、马书龙、牛苗青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

整发表意见如下：  

      1、本次股改方案的调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符合公司发

展的长远利益； 

      2、本次方案的调整是在公司、保荐机构、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

股股东之间经过广泛沟通、协商，尤其是认真吸纳了广大流通股股东

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，体现了对流通股股东的尊重，有利于保护流通

股股东利益； 

      3、同意本次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暨对《洛阳春都食

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》的修订； 

      4、本独立意见是公司独立董事基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进行

调整所发表的意见，不构成对前次意见的修改。 

      三、补充保荐意见  

      针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，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

责任公司补充保荐意见书认为：  

      1、本次方案的调整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； 

      2、方案的调整是在公司、保荐机构、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

东之间经过广泛沟通、协商，尤其是认真吸收了广大流通股股东意见



 4

的基础上形成的，体现了对流通股股东的尊重，进一步保护了流通股

股东利益； 

      3、本次方案的调整并不改变保荐机构前次所发表的保荐意见结

论。 

四、补充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 

      针对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，河南

仟问律师事务所补充发表法律意见如下： 

“本所及经办律师认为，春都股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

程序符合中国现行法律、法规和部门规章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

的有关规定。本次春都股份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是在广泛听取流

通股股东建议与意见的基础上做出的，不涉及春都股份股权分置改革

基本原则和基本假设的变化，对于春都股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对价

测算依据也无影响。保荐机构出具的《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

权分置改革说明书》及其摘要分别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相应内容作

了修改，修改的内容未有违反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。

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没有损害春都股份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，亦

没有损害公司的合法权益，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和规范性文件

的有关规定。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，调整后的公司股权分置改革

方案已经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。春都股份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

调整事宜尚需获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以及春都股份相关股东会

议的批准方能实施。” 

综上，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内容的修订是在充分听取流通股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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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建议与意见的基础上做出的，不涉及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基本原则和

基本假设的变化，对价测算依据和过程也无实质性的变化，《洛阳春

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》》及其摘要中涉及对价的

内容已作了相应修订。请投资者仔细阅读2006年8月16日刊登于巨潮

网站（http://www.cninfo.com.cn）上的《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

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（修订稿）》和《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

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（修订稿）》。修订后的《洛阳春都食品股份

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》尚须提交公司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。  

      附件：  

      1、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（修订稿）  

      2、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（修订

稿）  

      3、广发证券股份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

股权分置改革之补充保荐意见书  

      4、 河南仟问律师事务所关于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

置改革之补充法律意见书  

      5、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

修改之补充意见函 

 

洛阳春都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二00六年八月十五日 


